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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漁港現況及計畫目標 

一、 台灣地區漁港現況 

(一)漁港分類 

我國漁港原依民國 81 年元月 31 日之漁港法第四條規定分為四

類，後配合省府組織功能調整，於民國 89 年 11 月 15 日修正漁港法

第四條；續於民國 95 年 6 月 6 日再次修正（農漁字第 0951340666

號）。 

依現行漁港法第四條規定，我國漁港分為兩類，依漁港法第六

條漁港規劃建設權責機關為： 

 第一類漁港之規劃、建設，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漁港計畫，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施行。 

 第二類漁港之規劃、建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

訂漁港計畫公告施行，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依據漁港法第四條，漁港之類別係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漁港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漁業發展需要及使用目的指定之；

其中第一類漁港由中央主管機關管理，第二類漁港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管理。 

(二)漁港數量 

台灣地區漁港目前(98.4.30 前)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指定之

漁港共 225 處，其中第一類漁港 8 處、第二類漁港 217 處，台灣地

區歷年漁港總數量統計如表 2-1，現行漁港數量及類別如表 2-2 所示。 

表2-1 台灣地區歷年漁港總數統計表 
民國(年) 82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漁港數量(處) 228 238 239 239 239 231 230 228 225 

較前 1 年增減數  +10 +1 0 0 -8 -1 -2 -3 
註：漁港法於 81 年公布，82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漁港法第四條指定漁港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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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台灣地區各縣市漁港類別及名稱一覽表 
區 
別 

縣市別 
（漁港數量） 

漁                                       港 
第一類 第  二  類 

北 
 
 
區 

宜蘭縣(11 處) 南方澳、烏石 
（2 處） 

大溪第一、大溪第二、梗枋、石城、大里、粉鳥林、南澳、桶盤
堀、蕃薯寮（9 處） 

基隆市(6 處) 正濱、八斗子 
（2 處） 

外木山、大武崙、望海巷、長潭里（4 處） 

台北縣(30 處)  

磺港、萬里、富基、淡水第二、澳底、鼻頭、東澳、馬崗、福隆、
龍洞、龜吼、和美、石門、美豔山、水湳洞、南雅、卯澳、水尾、
深澳、野柳、草里、麟山鼻、中角、淡水第一、六塊厝、下罟子、
後厝、老梅、龍門、澳仔（30 處） 

桃園縣(2 處)  竹圍、永安（2 處） 
新竹市(2 處) 新竹（1 處） 海山（1 處） 
新竹縣(1 處)  坡頭（1 處） 

中 
 
區 

苗栗縣(12 處)  公司寮、外埔、苑裡、龍鳳、通霄、苑港、青草、塭仔頭、福寧、
南港、白沙屯、新埔（12 處） 

台中縣(6 處) 梧棲（1 處） 五甲、松柏、北汕、塭寮、麗水（5 處） 
彰化縣(2 處)  王功、崙尾灣（2 處） 
雲林縣(6 處)  台子村、金湖、箔子寮、三條崙、台西、五條港（6 處） 

南 
 
 
 
 
 
 
區 

嘉義縣(9 處)  布袋、東石、副瀨、好美里、下庄、網寮、塭港、鰲鼓、白水湖
（9 處） 

台南市(2 處)  四草、安平（2 處） 
台南縣(6 處)  將軍、馬沙溝、青山、北門、下山、蚵寮（6 處） 

高雄市(8 處) 前鎮（1 處） 鼓山、中洲、旗后、上竹里、小港臨海新村、旗津、鳳鼻頭 
（7 處） 

高雄縣(8 處)  興達、中芸、永新、汕尾、蚵子寮、彌陀、港埔、白砂崙（8 處）

屏東縣(22 處) 東港鹽埔 
（1 處） 

後壁湖、興海、山海、旭海、中山、琉球新、水利村、枋寮、海
口、小琉球、天福、塭豐、楓港、後灣、紅柴坑、潭仔、香蕉灣、
鼻頭、南仁、杉福、漁福（21 處）  

澎湖縣(67 處)  

馬公、龍門、赤崁、赤馬、風櫃東、嵵裡、菜園、鎖港、尖山、
沙港東、合界、大池、竹灣、內垵北、內垵南、外垵、西衛、風
櫃西、果葉、沙港中、白坑、南北寮、山水、前寮、重光、沙港
西、港子、通樑、後寮、橫礁、潭門、七美、虎井、桶盤、石泉、
吉貝、鳥嶼、員貝、將軍南、將軍北、烏崁、案山、鐵線、五德、
井垵、安宅、青螺、中西、成功、西溪、紅羅、瓦硐、城前、講
美、鎮海、岐頭、小門、池西、大果葉、二崁、水垵、潭子、大
倉、東吉、東嶼坪、花嶼、中社(67 處) 

東 
區 

花蓮縣(3 處)  花蓮、石梯、鹽寮（3 處） 

台東縣(14 處)  伽藍、大武、小港、新港、金樽、綠島、長濱、烏石鼻、新蘭、
公館、溫泉、中寮、朗島、開元港（14 處） 

金門縣(3 處)  新湖、羅厝、復國墩 （3 處） 
連江縣(5 處)  福澳、白沙、青蕃、猛澳、中柱（5 處） 
總計 (225 處) 8 處 217 處 
註：本計畫整理，製表日期 97.12.31 
說明：民國 95 年 6 月 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漁港法第三次修正後之類別公佈（農漁字第 0951340666

號）台灣地區共有 231 處漁港，95 年 11 月 30 日公告（農漁字第 0951232571 號）台南縣將軍漁港改
列為第二類漁港、95 年 12 月 8 日公告（農漁字第 0951235801 號）高雄市大汕頭漁港併入旗津漁港，
並廢止原指定大汕頭漁港之名稱與類別。97 年 2 月 1 日公告（農授漁字第 0970105263 號）廢止原指
定高雄市小港漁港及小港第十船渠漁港之名稱與類別。97 年 6 月 10 日公告（農授漁字第 0970129108
號）廢止原指定高屏東縣大福漁港、射寮漁港、萬里桐漁港之名稱與類別。98 年 4 月 7 日公告(農授
漁字第 0981260622 號）宜蘭縣烏石漁港自第二類改列為第一類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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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漁港分佈 

台灣地區現有 225 處漁港，其中位處台灣本島有 139 處，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公佈資料，95 年台灣本島海岸線長約 1,349 公里，平

均約 9.7 公里即有一處漁港；惟並非所有位處台灣本島之漁港皆係於

本島海岸上直接建港，其中有 13 處漁港係位處現有國際商港及輔助

港內、20 處漁港則位於河道或潟湖內，即實際位處台灣本島海岸線

上之漁港有 106 處，平均約 12.7 公里有一處漁港。 

台灣四面環海，漁業資源豐富，惟漁港數量與分佈除與漁業資

源有關外，與沿岸地理環境特性及海氣象等條件亦息息相關；如台

灣本島之中部海岸平坦，為砂質海岸地形，潮間帶寬廣且未具良好

灣澳，而東部海岸礁石林立，坡陡水深腹地小，又臨太平洋，波高

浪大，故東、西兩部之建港條件不若南、北部佳；又離島地區因漁

港多兼具交通聯絡功能，且富灣澳地形，因此離島之漁港數量與分

佈密度一般較高。 

台灣本島及離島之漁港分佈，如圖 2-1 所示，澎湖及金門與馬祖

地區之漁港分佈，如圖 2-2 所示；有關臺灣地區之漁港數量及分佈特

性說明如后： 

 臺灣地區現有漁港 225 處，其中位處台灣本島有 139 處(佔

61.7%)，位處澎湖、綠島、蘭嶼及金馬等離島有 86 處(佔

38.3%)。 

 依行政區域分，台灣省有 209 處(佔 92.8%)、高雄市 8 處(佔

3.6%)、福建省有 8 處(佔 3.6%)。 

 各縣市之漁港數量以位處離島之澎湖縣之 67 處居冠、臺北

縣 30 處次之、其次為屏東縣 22 處、台東縣 14 處，以新竹

縣 少，僅 1 處。 

 台灣本島 139 處漁港中，北區 52 處、中區 26 處、南區 50

處、東區 11 處；即台灣本島之漁港主要分佈在南北兩區之



海岸新生之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開發規劃 

2-4 

海岸（約佔台灣本島 139 處漁港之 73.4％），中區佔 18.7％，

東區 少（佔 7.9％）。另外，規模較大及漁獲量較多之漁港

如前鎮、東港鹽埔、正濱及南方澳等，都集中在南北兩端之

基隆縣、宜蘭縣、高雄縣、高雄市，可見台灣本島漁港分佈

呈現南北兩極化。 

 台灣本島 139 處漁港中，位於台灣本島之海岸上而有興建防

波堤及港口設施者共有 106 處（佔 76.3％），另有 33 處並未

單獨興建港口設施（佔 23.7％）。其中，35 處並未單獨興建

港口設施之漁港，有 13 處係位於國際商港及輔助港內，包

括：高雄港內 7 處（前鎮、鼓山、中洲、上竹里、旗后、小

港臨海新村、旗津），台中港（梧棲）、基隆港（正濱）、安

平港（安平）、蘇澳港（南方澳）、花蓮港（花蓮）、台北港

（下罟子）；有 20 處位於河道或潟湖內（包括：淡水第一、

龍門、公司寮、溫仔頭、福寧、北汕、麗水、崙尾灣、金湖、

副瀨、鰲鼓、四草、馬沙溝、青山、北門、下山、蚵寮、白

砂崙、水利村、塭豐）。 

 各類漁港之分佈與各縣市漁港數量並未有直接關係，如澎湖

縣之漁港（67 處）居台灣地區之冠，均屬第二類，僅馬公

漁港規模較大，顯見離島地區漁港規模一般較小。另第一類

漁港 8 處中，北區之基隆市及宜蘭縣即各擁有 2 處。 

 漁港為海岸上人工結構物之ㄧ，統計台灣本島 139 處漁港中

在海岸線上建港之 106 處漁港所占之海岸線長度約為 46.95

公里，僅占台灣本島海岸線長度 3.48％(依內政部統計，台

灣本島海岸線長度約 1,349 公里，其中人工海岸長度約 745.6

公里，約占本島海岸線 55.27％)，占本島人工海岸線長度約

6.30％，可見台灣本島之漁港占海岸線及人工海岸線之比例

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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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台灣本島及離島之漁港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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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澎湖及金門與馬祖地區之漁港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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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漁港利用現況 

台灣地區各漁港因漁船使用性質之不同，如專門從事漁撈工作

或兼營遊憩或兼營海上交通運輸功能等，各漁港之使用特性有所不

同，茲簡述如下： 

1. 傳統漁業漁港 

我國之漁撈漁業分為遠洋、近海及沿岸三大類，其中遠洋漁業

係指動力漁船在我國二百海浬經濟海域外從事漁撈作業者，近海漁

業為在我國經濟海域(12～200 海浬)內從事漁業者，沿岸漁業則為使

用船筏或不使用船筏在我國領海(12 海浬)內從事漁業者。 

台灣地區現有之 225 處漁港，可謂皆為傳統性漁港，而依各港

主要漁業活動又可大概分為遠洋、近海及沿岸漁港，惟並非單獨從

事某種漁業活動，即遠洋漁港亦均兼有從事近海及沿岸漁業活動之

漁船停泊，近海漁業則兼有沿岸漁業活動。台灣地區各漁港中，現

有從事遠洋漁業活動者計有南方澳、正濱、八斗子、興達、前鎮、

東港鹽埔等六處漁港，規模較小之第二類漁港多為鄉里漁作基地及

漁筏停泊聚點，大部份均有停泊動力漁船及沿岸舢舨，從事近沿海

漁業活動，未具明顯分類。 

2. 觀光漁港 

近年來隨著國內觀光遊憩環境之開發與建設，及國民休閒觀念

之提昇，加上自民國 87 年實施週休二日後，國內旅遊人次已逐年

增加；另外，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更將「觀

光客倍增計畫」列入十大重點建設投資計畫，並以「套裝旅遊

線」之概念進行計畫整備。因此漁業署為配合行政院所提出「挑

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之觀光客倍增計畫，亦積極與觀光

單位協商推動「觀光漁港」之建設，並納入第二期四年（94-97 年

度）漁港建設計畫予以推動。 

觀光漁港計畫係配合觀光發展需求，辦理觀光漁港港區周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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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整頓，同時興建精緻化、休閒化之漁業相關岸上設施，提昇娛樂

漁業服務品質，並在適合發展觀光休閒漁港興設觀光魚市，活絡漁

村經濟，創造就業機會，以有效促進海洋及海岸觀光休閒事業之發

展，實現「套裝旅遊線」之內涵，提昇旅遊品質。第二期四年（94

-97 年度）漁港建設計畫中，除包括北、西、南及東部四條海岸套

裝旅遊路線之 29 處漁港，並將澎湖縣馬公漁港及嘉義縣東石漁港

納入，共規劃 31 處觀光漁港，佔台灣地區現有 225 處漁港之 13.8

％。 

考量現有漁港發展觀光功能之潛力及區域性人口分佈，依照觀

光漁港發展型態、區域性觀光資源、漁港發展腹地、鄰近縣市人口

分佈及交通等條件，分成都會型、海域遊憩型、地方特色休閒型等

三種發展型態之觀光漁港。 

3. 兼營娛樂漁業漁港 

隨著海釣船及娛樂漁船的發展，漁港的移轉利用及休閒漁業碼

頭的建設日益重要；一般而言，海釣船多由漁船兼營者較多，因此

亦多利用漁港從事載客，各港之漁港主管單位皆先指定娛樂漁船之

靠泊碼頭。台灣地區各縣市專營娛樂漁船停泊之漁港，原核定共有

97 處，惟各港條件不同，部分漁港雖有申請配額但並無專營娛樂漁

船停泊；92 年漁業署為達事權統一乃重新核定，現（95 年底）核

准停泊專營娛樂漁船停泊漁港 29 處、兼營娛樂漁船停泊漁港 72 處。 

94 年台灣地區娛樂漁業漁船出海人數約 86.7 萬人次，95 年增

為 114.5 萬人次，可見海上娛樂漁業活動漸為國人到訪漁港主要活

動。統計娛樂漁業漁船出海人數前二十名之漁港；此二十處漁港之

娛樂漁業漁船出海人數合計約佔 94、95 年出海人數之 79％、91％，

95 年以澎湖縣赤崁漁港 23.8 萬人次 多，次為台中縣梧棲漁港 11.

9 萬人次、基隆市八斗子（碧砂）漁港 9.5 萬人次；而前十名中即

有 6 處屬觀光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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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放遊艇停泊之漁港 

一般遊艇均需要有其專用碼頭停泊，台灣地區目前專屬遊艇港

僅台北縣龍洞遊艇港及屏東縣後壁湖遊艇港兩處，由於遊艇港缺

乏，故國內遊艇及觀光船目前係利用現有漁港停泊；目前台灣地區

現有 20 處漁港開放遊艇停泊，包括台灣本島 10 處(八斗子碧砂、竹

圍、新竹、將軍、安平、興達、鼓山、旗津、新港、金樽漁港)及澎

湖 10 處(馬公第三、龍門、赤崁、後寮、吉貝、大果葉、沙港西、

通樑、岐頭、七美漁港)。 

5. 兼營客貨運交通之漁港 

台灣地區兼營客貨運交通之漁港（具有固定航班之漁港），共

計有 17 處，另澎湖縣部分之漁港亦具有不定期之航班，則未列入。

此 17 處具有固定航班之漁港，約佔台灣地區漁港之 7.6%，以行駛

台灣本島與離島或離島間交通之漁港佔多數有 16 處，僅台北縣淡

水第二漁港除外係經營淡水河下游客運航線。 

台灣地區具有固定航班之漁港，可大概分台東縣航線（本島與

綠島、蘭嶼），計有伽藍、綠島、開元港等 3 處；屏東縣航線（本

島與小琉球，即東琉航線），計有東港鹽埔、琉球新等二處漁港及

小琉球觀光港；澎湖縣航線（本島與馬公航線、澎湖島際間航線），

計有馬公、赤崁、後寮、吉貝、潭門、將軍南、七美等 7 處；淡水

河下游客運航線，主要為台北縣淡水第二漁港與渡船頭、八里交通

船碼頭；至於連江縣之漁港主要為福澳漁港，其餘白沙、青蕃、中

柱則屬國內商港內之漁港，航線以島際間為主，台灣地區兼營客貨

運交通之漁港。 

 

 

 

 



海岸新生之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開發規劃 

2-10 

二、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達成「愛台 12 項建設－海岸新生計畫」及全國漁業

會議等重要政策，故特彙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98 至 101 年）、

「2008 全國漁業會議」、海岸法（草案）、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國土復

育條例(草案)及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等政府相關政策及上位計

畫，作為本計畫研擬規劃之依據。 

(一)中程施政計畫（98 至 101 年度） 

農業是國家發展及社會安定 基礎、也是 重要的產業。農業

不僅提供人類所需之糧食生產外，農村生活、生態環境與文化景觀

維護等多元功能日益受到重視。由於農村為多元且複雜的社會經濟

結構體，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棲息地與文化傳統，除了從事產業

的生產活動外，亦提供綠色空間的休閒處所，因此，以往農業重視

生產之功能，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邁向

結合生產、生活及生態之三生均衡發展的方向調整，成為守護國土

的重要產業。基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擬定現階段中程施政計畫（98

至 101 年）包括五大主軸： 

 發展科技農業，打造效率優勢產業 

 建立責任農業，維護健康永續環境 

 強化國際合作，拓展農產外銷 

 推動農地改革，建設富麗新農村 

 健全農民組織，增進農民福利 

茲針對與本計畫相關政策主軸，包括主軸二：建立責任農業，

維護健康永續環境、主軸四：推動農地改革，建設富麗新農村，分

別摘述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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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軸二：建立責任農業，維護健康永續環境 

(1)「活絡漁業經濟」部分： 

 推動沿近海漁船收購，調整沿近海漁業結構，促進沿近海漁

業永續展。 

 定期清除全台漁港淤沙，推動傳統漁港轉型為兼具漁業及休

閒觀光之多功能漁港。 

(2)「推動農業節能減碳」部分： 

 推動農產品廢棄物再利用、海洋漁業減船休漁、源頭減廢效

率，以及農業資源多元化使用，並維護生態永續發展。 

2. 主軸四：推動農地改革，建設富麗新農村 

(1)「推動農村再生」部分： 

 建立海岸農漁業觀光休閒廊道。 

 系統開發多功能性漁港，形成沿海休閒漁業帶。 

(2)「發展休閒農漁業」： 

 推動休閒農業區升級，結合教育與健康休憩空間營造，推動

全方位休閒農業行銷，開拓國內外不同客層套裝旅遊市

場；結合農業文化、田園美食及地方伴手創意，融合美學

創意，促進農業特色產業創新加值發展。 

 輔導休閒農業業者強化經營管理與合法化，提升休閒農業人

力及服務品質，建立休閒農業從業人員育成體系，創造農

業就業機會。 

本計畫「海岸新生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規劃」計畫內容與農

委會中程施政計畫目標及方向一致，除規劃定期疏濬漁港淤砂維持

傳統漁業功能外，推動傳統漁港轉型為兼具漁業及休閒觀光之多功

能漁港外，並致力於系統發展及建立漁業觀光休閒廊道形成沿海休

閒漁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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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全國漁業會議」結論 

面對國際油價上漲及水產資源日趨匱乏等漁業困境，行政院農

委會於今 97 年 8 月 12 日召開全國漁業會議，以「健康、效率、永

續漁業」為中心議題，針對「兼顧漁業經營與資源護育，確保產業

永續發展」、「推動兩岸與國際漁業合作，創造互惠雙贏」、「建構魚

食安全與休閒環境，打造樂活生活」及「強化漁民作業安全與福利，

提升生活品質」等研討，並在七大方面獲得具體總結論，分別為： 

 落實節能減碳與漁業資源養護 

 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創造產業價值 

 推動兩岸漁業與國際漁業合作 

 健全漁業勞動力與強化漁業人力資源 

 穩定水產品供給與食用安全 

 漁港、漁村轉型與振興 

 健全漁會組織與提升漁民福利 

其中，在「漁港、漁村轉型與振興」方面結論與本計畫目標及

範圍相符，茲將其總結主要重點摘述如下： 

 加強航道及港區疏浚，維護漁港基本功能，輔導低度利用漁

港轉型，推動漁港功能多元化，確保漁民作業安全及創造漁

港多元價值。 

 辦理漁村相關軟、硬體公共建設，改善漁村生活環境。 

 整合現有漁村社區發展相關組織，加強漁村人員之觀光休閒

專業素養與經營能力，結合觀光單位策略聯盟，帶動漁村休

閒旅遊事業之發展。 

本計畫「海岸新生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規劃」計畫目標與全

國漁業會議總結論相關內容一致，漁業署將配合相關總結論全力達

成總結論相關目標，定期進行航道及港區疏浚，推動漁業功能多元

化，並與漁村發展結合發展漁村休閒遊樂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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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岸法（草案） 

為強化台灣海岸地區之管理組織，明確劃分各級海岸主管機關

之權責，永續利用海岸地區的土地資源，同時達到海岸減災及防災

的目標，政府相關機關於民國 80 即開始研擬『海岸法(草案)』，歷經

立院多次審議仍未通過，97 年 5 月 5 日再送請立院審議中。 

該法草案第 3 條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海岸地區之土地利用為國土利用

之一環，為避免管理系統之疊床架屋與紛歧，海岸法之主管機關與

國土利用之主管機關一致。 

關於海岸地區土地之整體規劃，第 7 條指出中央主管機關應會

商有關機關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遴聘（派）學者、專家、機

關代表以合議方式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第 8 條則說明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應包含之主要內容。第 9 條說明海岸地區得劃設

『海岸保護區』，保護重要動植物、景觀、文化及河口生態等資源。

第 11 條說明主管機關為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例灌、國土流失、

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得劃設『海岸防護區』，訂定海岸防護計晝，

加強管理。 

而在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方面，第 20 條規範在一級海岸保護區

及禁止開發之海岸防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從事開發利用，且變更非

都市土地使用達一定規模者，應檢具海岸管理措施說明書，經審查

取得許可後始得施工。第 22 條指出屬填海造地開發完成之土地，自

土地使用編定公告之日起十年內，除政府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公共

需用外，不得變更使用。 

本計畫「海岸新生」相關內容在『海岸法(草案)』屬海岸地區之

整體規劃及利用管理範圍，內政部為台灣海岸地區中央主管機關，

漁港主管機關漁業署、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政府為中央及地方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負責『海岸地區之整體規劃及利用管理』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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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依行政院 96 年 7 月 30 日核定的「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核定

本) 」，指出台灣自然海岸線之比率僅剩約 44.7%，換言之，台灣有

一半以上的海岸線，己為人工設施所取代；本方案為政府相關部門

在『海岸法』立法完成之前，作為推動海岸地區各項計晝之 高指

導原則，未來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應以減量、復育為基本原則。 

該方案與本計畫精神一致，即漁港淤砂解決對策以疏浚取代擴

建，而在多功能漁港規劃方面融入該方案，對於漁港外廓設施應儘

量予以減量，因而漁港防波堤具有防潮禦浪功能，如需設置須經詳

細數值模擬及水工模型試驗等審慎評估可行後方宜進行；未來在執

行上可配合漁港多元化利用，於景觀及其他使用目的方面就佈設消

波設施、消減波浪能量、改善堤坡面、降低海堤高度，並引用生態

工法及改善景觀等作為回復海岸風貌的執行準則。 

(五)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及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晝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迄今雖尚未立法通過，依據行政院核定

之「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之目的有三，分別為：（1）積

極復育過度開發山地地區、河川區域、海岸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的

生態環境，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2）有效管制山地地區、河川

區域、海岸、地層下陷地區及離島的開發行為，降低自然災害的發

生，減緩災害所造成的危害，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3）確保

山區原住民部落之安全，促進高山之永續發展。 

該方案實施範圍包括山坡地、河川、海岸地區及離島區域，其

中海岸地區係指平均高潮線至第 1 條省道、濱海主要公路或山脊線

之陸域，以及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 30 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

線向海側 6 公里所涵蓋之海域，以及濱海地區的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因此該行動計畫所稱「海岸地區」涵蓋之範圍與現行漁港範圍部分

區域相重疊，因此本計畫對此一重疊區域應將其理念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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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目標 

(一)本計畫與海岸新生之關聯性 

依行政院 96 年 7 月 30 日核定的「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核定

本)」，未來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應以「維護自然海岸線比率不再降

低」為基本理念與 高指導原則。 

由於港灣結構物之興建，常影響鄰近海岸線之平衡，農委會漁

業署為配合政府政策，為維護海岸線之平衡及兼顧漁港機能，有關

漁港港口及水深之淤積問題，自 94 年度之「第二期四年漁港建設計

畫」起，即以「整建、疏浚」為主要策略，藉以維持台灣地區漁港

之正常運作；惟由於漁港港口及水深之淤積問題，主要受漁港規模

偏小及台灣海域特殊之海象環境如冬季東北季節風浪強勁、夏季颱

風頻繁等大區域環境有關；而有關港口淤沙問題，一般係以增建防

波堤改善 為直接，惟增建延伸港口防波堤，常易影響漁港鄰近海

岸之平衡，因此進行防波堤之增延建須經詳細模擬與試驗等審慎評

估後，方宜進行；鑒於漁港為海岸整體環境之一環，漁港構造物與

漁港臨近海岸平衡及維持有密切之關連，故整體考量國土保育及海

岸新生計畫兼顧海岸平衡之理念，未來在執行上，將以定期清除全

台漁港淤砂之方式，作為維護漁港正常營運及漁民進出港口安全的

執行準則。 

另台灣四面環海，海岸及海域休閒活動近年來蓬勃發展，而隨

著整體漁業環境之變遷，我國漁港利用型態與方式已進入多元化利

用時代，海洋活動已成為新興遊憩活動及風氣；我國漁港因開發較

早，部分漁港區位與港址佔天時與地利，具有良好港澳資源及景觀，

每逢假日或漁船返港拍賣漁獲時均已聚集人潮，如台北縣淡水第二

漁港 (漁人碼頭)、台中縣梧棲漁港之魚貨直銷中心，宜蘭縣烏石漁

港及花蓮縣花蓮漁港之海域賞鯨等均聞名遐邇，且為鄰近海岸套裝

旅遊之重要據點及景點；統計台灣地區各縣市漁港之娛樂漁業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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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人數， 94 年約 77 萬人次，95 年增為 86 萬人次，而到港參訪

之人數更不只於此；因此，鑒於漁港功能多元化除可促進漁港漁村

繁榮、增加漁民就業機會外，更可提倡觀光休閒活動及具有增加海

岸整體親海休閒旅遊等正面功效，與海岸新生計畫之發展藍色產業

理念有密切之關聯，故未來漁業署為執行漁港多元化發展，將積極

改造傳統漁港為兼具漁業及休閒觀光之現代化漁港，並以漁港活化

為主軸，使海岸上之漁港發展成具特色之海洋休閒據點，達到振興

漁港及提供國人優質海岸休閒活動空間之目標。 

(二)目標說明 

為保障漁民生命財產安全及維繫漁港正常機能，提供國人優質

的漁港及海岸環境，依據政府相關政策指示及全國漁業會議重要結

論，漁業署將以「營造安全及親海休閒的漁港」為本計畫之願景，

以達成「確保漁民作業安全、維護漁港基本功能」、「改善漁港景觀、

提供優質親海環境」、「推動漁港功能多元化、創造漁港多元價值」

的三大計畫目標。 

漁業署為達成「愛台 12 項建設－海岸新生計畫」政策、配合全

國漁業會議重要結論、賡續「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計畫(94 年～97

年度)」四年中長程計畫，及因應國人海岸休閒遊憩興盛與漁港多元

化利用之趨勢，在「海岸新生計畫」之推動策略，分類簡述如后： 

1.定期疏浚清除漁港淤砂 

(1)對於台灣中、西部地區港口規模較小型之漁港，港口淤積之問題

明顯係受大環境海象與自然條件限制者，小型漁港採定期加強疏

浚航道及港區之方式代替增建延伸漁港防波堤，減少防波堤對海

岸之影響，以維護漁港基本功能，確保漁民作業安全。 

(2)考量漁港之漁業機能，依據海氣象、地形、漁船規模、各漁港淤

積特性、疏浚頻率等條件，將疏浚方式視為平常性惟護性工作，

編列經常性維護費用，分年分期推動辦理漁港疏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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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繫漁港臨近海岸 

(1)未來漁港疏浚後之土砂，優先考量於各漁港臨近海岸進行人工養

灘，並加強定砂或規劃施設岬灣、面之防護工法等方式，減少兼

顧漁港臨近海岸之景觀、親水及遊憩等之需求，同時持續加強漁

港臨近海岸地形監測。 

(2)對於部分常年發生淤積現象頻率較高且情況較為嚴重之漁港，在

辦理港口水深維持或減輕改善設施前，應辦理整體之海象、地

形、漂砂等監測與研究性計畫，同時應研擬充分的漁港臨近海岸

整治計畫，以兼顧達到維繫自然海岸之目標。 

3.塑造親海休閒漁港 

(1)持續推動漁港之港區環境改善及綠美化，並優先於各海岸旅遊路

線上主要觀光漁港之碼頭面整平改造，塑造具良好親海休閒環境

之漁港。 

(2)積極進行各地方漁港、漁村之形象塑造，於漁港內發展漁鄉美

食、教育文化、體驗漁業、生態旅遊等各型具地方特色之海洋休

閒活動，藉以形成沿海休閒漁業帶，推動國人親海休閒深度旅遊。 

4.漁港功能轉型活化 

(1)優先在鄰近都會區附近之縣市，選擇港區較具規模、設施較完

善、且有多餘水陸域空間之漁港，增設遊艇停靠席位及水域設

施，創造漁港多元價值。 

(2)配合增設遊艇碼頭之漁港，整合及強化陸上相關服務設施，建設

為國際級之旗艦型海洋觀光基地，提昇海洋遊憩產業的品質及共

享港灣資源。 

 

 


